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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

承辦人：林融聖

電話：5522703

傳真：05-5349468

電子信箱：ylhg52113@mail.yunlin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地政處(土地開發科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7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地價一字第108271138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6490000A_1082711388A00_ATTCH1.pdf、

376490000A_1082711388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本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108年第4次評議

會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府108年6月28日府地價一字第1082710021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正本：謝主任委員淑亞、張副主任委員志銘、李委員明哲、韓委員傳彰、張委員耀文、張委

員有希、劉委員生泉、林委員筱涵、李委員建忠、洪委員裕強、朱委員南玉、張委員

裕忠、林委員長造、張委員鴻猷、黃委員凱達

副本：雲林縣北港鎮公所(含附件)、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南區臨時工程處(含附

件)、雲林縣崙背鄉公所(含附件)、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(含附件)、雲林縣斗南地

政事務所(含附件)、雲林縣虎尾地政事務所(含附件)、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(含附

件)、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(含附件)、雲林縣臺西地政事務所(含附件)、本府水利

處(含附件)、本府地政處(土地開發科)(含附件)、本府地政處(地權科)(含附件)、本

府地政處(地價科)(含附件)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雲林縣政府  108/07/18

1082711744



提案三 

案由：本縣古坑鄉新生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，為辦理後續市地重劃

土地分配作業需要，依規定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查估重劃前、後

地價，並擬具重劃前、後地價評議圖表，提請評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、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

重劃辦法第 30 條規定，暨本縣古坑鄉新生自辦市地重劃區重

劃會 108 年 5 月 13 日宏劃新生字第 108028 號函辦理。 

二、 本重劃區重劃前、後地價估計情形，依估價報告書之內容摘

要如下： 

（一）勘估標的：雲林縣古坑鄉西華段 942 地號等 73 筆土地。 

（二）土地面積：35,859.13 平方公尺（土地登記簿謄本面積）。

（三）土地使用分區： 

重劃前：74 年 5 月 9 日「變更古坑都市計畫（第一次通盤

檢討）案」第 6 案之住宅區、道路用地、公園用

地。 

重劃後：108 年 1 月 23 日「變更古坑都市計畫（第三次通

盤檢討暨都市計畫圖重製檢討）案」第 19 案，變

更原計畫為住宅區、公園用地、鄰里公園兼兒童

遊樂場用地、道路用地、溝渠用地兼供道路使用。 

（四）重劃前土地總價經查估為新台幣 213,722,366 元，除以重

劃前土地登記簿總面積 35,859.13 平方公尺，設算重劃前

之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 5,960 元。 

（五）重劃後土地總價經查估為新台幣 306,908,500 元，除以重

劃後土地實測(樁位)總面積 35,721 平方公尺，設算重劃後

之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尺 8,592 元。 

（六）重劃後之區段地價，按重劃後公共設施完成後之預期發展

期情形，依本區街廓特性區分五個區段地價及公共設施用

地進行估價，各區段地價估價情形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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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住宅區（1）：11,000 元/平方公尺。 

2、住宅區（2 ～ 5）：9,300 元/平方公尺。 

3、公共設施用地：6,400 元/平方公尺。 

三、 本區重劃前、後之地價淨上漲率，以重劃後可分配土地之平

均地價 9,608 元/平方公尺，除以重劃前平均地價 5,960 元/

平方公尺，約為 1.6121 倍。 

四、 本重劃區重劃後之住宅區土地區段價依土地利用特性區分為

二種區段，估計地價介於 9,300 元/平方公尺～11,000 元/平

方公尺間，地價淨上漲率為 1.6121 倍；惟本案重劃前、後地

價之估計結果是否合理？爰提請評議。 

委員發言要點：無。 

委員修正意見：無。 

決議：本案經出席委員全數同意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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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前地價圖



重劃後地價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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